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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客体的认定
©

《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
第二条：

计算机软件是指计算机程序及其有关文档。

第三条：
计算机程序，是指为了得到某种结果而可以由计算机等具有信息处理能力的装

置执行的代码化指令序列，或者可以被自动转换成代码化指令序列的符号化指令序列
或者符号化语句序列。

即目标程序和源程序



典型案例：科诚载力案
©

科诚公司诉载力公司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

(2017)苏05民初195号 （2019）苏民终173号

原告：南京科诚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被告：杭州载力科技有限公司

第三人：周魏



典型案例：科诚载力案
©

“科诚电路板外观检查系统软件V2.0”计算机软件当中的AVI算法模块

原告：对应的目标代码为“Aviproject.dll”

该AVI算法模块无法脱离整个系统单独运行

对输入的数据进行计算、处理，得到相应结果，系整个系统软件中的核心模块

被告：“Aviproject.dll”文件不属于计算机软件，不应作为计算机软件作品予以保护



典型案例：科诚载力案
©

一审认定：

从现有著作权法以及《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均未明确规定计算机软件应当

是可以独立运行的完整软件

对于某个完整计算机软件中的部分代码或具体某个模块，是否能认定为著作

权法所保护的计算机软件作品，最根本的判断标准仍在于其是否具有独创性

且具备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等某个领域的相应价值



典型案例：科诚载力案
©

一审认定：

1. 根据科诚公司的项目文件和研发日志，就所述AVI算法模块，科诚公司多次立项，

由多名研发人员组成团队进行开发。投入了大量具有独创性的劳动

2. 所述AVI算法模块虽无法脱离于整个软件体系单独运行，但系用于调取电路板图

像后根据标准数据进行缺陷检测并出具检测报告，属于电路板外观检查的核心

环节，具有相应运用价值

3. 载力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明科诚公司的源代码不具有独创性



典型案例：科诚载力案
©

二审认定：

根据动态链接库（DLL）是微软公司在微软视窗操作系统中实现共享函数库概念

的一种实现方式。DLL文件中存放的是各类程序的函数（子过程）实现过程，通

过使用DLL，程序可以实现模块化，由相对独立的组件组成。DLL中封装的函数

均是可以实现某一完整功能的函数，当程序需要使用这些功能时，不需要将这

些函数的代码重新编译，只需要调用相应的DLL文件即可。DLL文件的开发编译

过程与可直接执行的计算机软件的开发编译过程并无实质差异。



典型案例：不乱买闪亮时尚案
©

不乱买公司诉闪亮时尚公司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

（2016）京73民初1111号 （2019）最高法知民终663号

原告：不乱买电子商务（北京）有限公司

被告：北京闪亮时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典型案例：不乱买闪亮时尚案
©

不乱买时尚海淘软件（PC版）

原告：网站的前端代码中使用了GPL许可协议下的开源代码

在本案中主张权利的代码为后端代码

被告：原告使用了适用于GPLv2软件许可协议下的开源代码

根据GPL许可协议相关内容，原告无权对其网站整个软件主张著作权



典型案例：不乱买闪亮时尚案
©

一审认定：

前端代码开发主要是指前端用户可见的操作界面如页面布局、交

互效果等页面设计的一种实现方式

后端代码开发则主要是指后端用户不可见的服务端相关逻辑功能

等模块的实现

二者展示方式不同、所用技术不同、分工亦有明显区别，属于可

独立的程序



典型案例：不乱买闪亮时尚案
©

一审认定：

GPL协议的许可客体是在GPL协议许可下批准的受版权保护的程序以及基于

该程序的衍生产品或修订版本

原告主张的权利的后端代码中已排除开源代码，后端代码程序并非其前端程

序的衍生品或修订版本



典型案例：不乱买闪亮时尚案
©

二审认定：

GPL协议的“传染性”不包括与其联合的其他独立程序

GPL协议要求开源的是本身接受其协议的软件代码及针对这些软件代码的修

订或者根据这些软件代码开发的延伸程序，而不包括与这些代码有数据交换

邓联合的其他独立程序

后端代码是独立于前端代码的其他程序，不受GPL协议约束，无需强制开源



举证责任的分配与转移
©

用法律事实尽量还原客观事实

源程序与目标程序并非相互一一对应

源程序难以获得，易被修改删除

把当事人的举证能力作为确定举证责任的重要因素



举证责任的分配与转移
©

接触+实质性相似
原告：

被告接触过原告的软件；被告的软件与原告软件相同或相似

获得源程序－﹥证据保全、调查取证－﹥目标程序相同相似、特定错误、界面相同

被告：
自己独立开发/来自公有领域或其他合法来源



典型案例：石鸿林诉华仁公司案
©

石鸿林诉华仁公司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

（2006）泰民三初字第2号 （2007）苏民三终字第0018号

原告：石鸿林

被告：泰州华仁电子资讯有限公司



典型案例：石鸿林诉华仁公司案
©

一审事实：

石鸿林公证购买华仁公司的HR－Z线切割机床数控控制器并申请鉴定

控制器系统软件固化在加密芯片中，根据现有技术条件,无法解决芯片解密程序问题，

因而根据现有鉴定材料难以作出客观、科学的鉴定结论

石鸿林主张本案应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也应实行举证责任转移

石鸿林提出再次鉴定的申请：通过功能比对鉴定，在各自软件实现的功能相同或者一

致的情况下，证明华仁公司存在侵权可能性，进而产生举证责任转移的效果，以使华

仁公司提供其软件源程序



典型案例：石鸿林诉华仁公司案
©

一审认定：

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必须以法律有明确规定为前提，而在一般侵权诉讼中将证明

侵权行为存在的责任倒置给被控侵权行为人，或者由被控侵权人承担其行为不

构成侵权的证明责任，缺乏法律依据

对华仁公司生产销售行为是否构成侵权，则应由石鸿林依证据规则举证证明，

而不能以华仁公司不提供自主研发的有关证据即可直接推定其构成侵权



典型案例：石鸿林诉华仁公司案
©

一审认定：

关于华仁公司不提供其软件源程序供鉴定行为的后果

对原告的诉讼主张，要求被告必须为积极抗辩或者进行充分的证据披露，否则承担相关法律后果，现

行法律对此并无强行性规定

石鸿林并没有就华仁公司相关产品配载其软件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其所提供的证据亦不能证明华仁

公司存在令人确信的侵权可能性，因此尚不足以产生举证责任转移的后果

关于石鸿林申请再次鉴定的问题

软件功能相同并不等同于比对软件具有实质性相似或者相同，而且由软件功能相同即认定一方有软件

著作权侵权嫌疑进而引起举证责任转移，则必然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相关软件著作权人权利的安定性产

生不利影响



典型案例：石鸿林诉华仁公司案
©

二审事实：

根据石鸿林的申请，对原告软件与被控侵权软件是否具有相同的软件缺陷及运行特征进行鉴定

（1）二控制器连续加工程序段超过2048条后，均出现无法正常执行的情况

（2）在加工完整的一段程序后只让自动报警两声以下即按任意键关闭报警时，在下一次加工过程中

加工回复线之前自动暂停后，二控制器均有偶然出现蜂鸣器响声2声的现象

原、被告软件的使用说明书、对控制器功能的描述及技术指标、对使用操作的说明、在段落编

排方式和多数语句的使用上基本相同

经二审法院多次释明，华仁公司始终拒绝提供被控侵权软件的源程序以供比对



典型案例：石鸿林诉华仁公司案
©

二审认定：

华仁公司无正当理由拒绝提供软件源程序以供直接比对，石鸿林确因客观困难无法直接举证证

明其诉讼主张的情形下，应从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出发，合理把握证明标准的尺度，对石鸿林

提供的现有证据能否形成高度盖然性优势进行综合判断

根据计算机软件设计的一般性原理，在独立完成设计的情况下，不同软件之间出现相同的软件

缺陷机率极小，而如果软件之间存在共同的软件缺陷，则软件之间的源程序相同的概率较大。

同时结合两者在加电运行时存在相同的特征性情况、HX-Z和HR-Z型控制器的使用说明书基本

相同、HX-Z和HR-Z型控制器的整体外观和布局基本相同等相关事实，石鸿林提供的现有证据

能够形成高度盖然性优势，被控侵权的HR-Z软件与石鸿林的S系列软件构成实质相同



软件最终用户的责任
©

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十一条：

计算机软件用户未经许可或者超过许可范围商业使用计算机软件的，依据做做拳法第四十

七条第（一）项、《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承担民事责任

商业使用软件，指软件最终用户使用软件是以营利为目的，希冀通过软件的使用、帮

助获取商业利益

并未排除对其它软件侵权行为的依法追究



软件最终用户的责任
©

商业软件公司维权

法院起诉

初步证据

证据保全

2005年北高指导意见：合理使用费或正版软件市场价格2-5倍

文化执法大队行政执法

发律师函进行谈判



软件最终用户的责任
©

用户公司应对

积极回应 自身查明

公司预算 时间节点

谈判技巧 诉讼准备



感 谢 聆 听
Tel:18601254938

zhuorui@daresu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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